附件1

高明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财政专项补助申报表

	申请人
	

	项目地址
	
	既有住宅层数
	层

	业主代表
	
	联系电话
	
	申请补助金额（万元）
	

	收款人名称
	
	开户银行
	

	
	
	账号
	

	申请资料
	申请资料是否完整

	
	是
	否

	1.《高明区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财政专项补助申报表》一式三份
	
	

	2.加装电梯工程规划许可证、施工许可证(如按规定须办理）复印件各一份
	
	

	3.桩基础检测合格报告或动测合格报告
	
	

	4.五方责任主体同意验收文件及《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(电梯)》复印件各一份
	
	

	5.领取补助资金的委托书（原件）
	
	

	6.专项补助资金的使用计划和用途（原件）
	
	

	7.申请人身份证明及任一户的房屋权属证明材料（复印件）
	
	

	所属镇（街道）意见：

（公章）      年  月  日
	市自然资源局高明分局意见：

（公章）      年  月  日

	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意见：

（公章）      年  月  日
	区财政局意见：

（公章）      年  月  日


注：此申报表一式三份，申请人、所属镇（街道）及区财政局各保留一份。


